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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内容概要

《认识心之批判》从作为认知现象的所谓“心觉”出发，步步审思，步步追问其何以成立之先验依据
，从而确立人之所以能够认知的知性主体。在该书《序言》中，牟宗三写道：“主体有二：一曰知性
主体，一曰道德主体。兹所言之‘认知心’，即知性主体也。逻辑、数学俱回归知性主体而得其先验
性与夫超越之安立，而知性主体亦正因逻辑、数学之回归而得成为‘客观的心’、‘逻辑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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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作者简介

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
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当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主要著作有《心体与性体》、《道德的理想主义》、
《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3部译注作品。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
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
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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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种种时间关系如要可能，必须预设一个恒常的本体；二、此持续恒常的本体，他意向其是
物质，充满空间。（此即从材质的东西方面想常住。）关此问题，康德一套说统，每步皆极困难。第
一，若视本体为一先验的纯粹概念，则在建其客观妥实性时，实只表示吾之辩解的思考之必须如此思
，吾先验地有使用此概念之逻辑权利，而思考之必须如此思并不函所思方面之必有此常住，而必如此
思亦不能于外界投射出一实际存在之常住。吾先验地有使用此概念之权力，亦有此难。吾能先验地使
用此概念，吾在逻辑上亦必有此要求，但此为不能着实者，并不能决定出客观方面实际存在之常住。
盖本体必为现象之本体，此是实有者，决不只是一个概念，亦不是概念之必然地使用即可决定出者。
此种纯为由内出之要求乃为内在地自足者。若不说其是现象之实有的本体，则客观方面之常住实只是
内在地自足者之虚映或影子，而不能着实者。但康德自必说其是实有之本体，依是本体一纯粹概念在
客观方面必有其足以落实处。他如何建立其足以落实之根据？康德固然不只是由使用此概念之权利即
足决定实有之常住。他尚有“原则之分析”中之论证。依是，第二，他以时间为论证常住之根据。时
间自身是恒常的，但时间自身不可觉。是以如要成就时间中现象的关系即时间自身之种种时间决定，
必须于客观方面预定一个足以表示时间自身之“恒常体”。依是，吾人之本体一范畴自必有其客观妥
实性。即由此足以证明使用此概念之权利是合法的。但此仍有困难。那唯一而无限的整个时间自身固
是恒常，但此恒常之时间自身是独一的，同质的。其落在现象中因而成为种种时间中现象的关系，而
此种种关系皆表示变化的，此变化的自须预设一不变者始可能。但此不变者决不能即是时间自己，盖
因此种种时间关系皆是克指现象的时间关系而言，时间自己并不能为变的现象之本体。但时间自身之
恒常又必须先于种种时间者。是以时间自身之先于种种时间而为其底据，在其表象现象之关系中此底
据仍不能撤销。但此底据只为一纯形式，不可为本体，而其自身又不可觉，则在现象方面必须有一持
续常住者，一方足以表示时间自身之恒常，一方又可为变化的现象的本体。否则，现象之变不可理解
，而现象之时间关系亦不能有。今时间之表象现象实有种种时间关系矣，亦实有时间中现象之关系矣
，是则时间自身已实“实有”而为底据矣，然则使时间自身落实而不空挂，且足以成就种种时间关系
者，必赖一恒常之持续体。此恒常之持续体即是本体一范畴可以落实之实际根据。此种论据极费匠心
，亦似可通。但须知时间自身是独一而同质，由此而逼出之持续体亦必是独一而同质。此独一而同质
之持续体，如作本体观，必是弥漫于全体现象宇宙而为一不可分之连续体。此则有类于巴门里第
（Parmenides）之连续而为一之大有。故康德亦云：此持续体在自然中之量不增不减。以此为常住之
持续体，可以承载全体现象，但不能说明个体。而凡有之现象皆是属某物（某个体）之现象，吾人说
一谓词红是某主体之谓词，而不是说全体宇宙之谓词。若说红是那全量体宇宙之红，必不可通。依是
康德只能建立全体现象宇宙之弥漫体，而不能建立个体之持续体。在此康德说现象的本体过多而过高
，不能尽现象本体之职责。所谓过多而过高者，乃谓最后的形上实体可如此也。在认识中现象的本体
可不分得此义。盖一分得此义，本体属性－范畴即失其知识中之切实义。或云物理学不讲个体，只讲
物理量，对此而言，康德之本体似可适用。日不然。物理学中之物理量是由个物而抽成，假若能说明
个物之本体，则物理学中之物理量即可能。若不能说明个物之本体，而只说总量之弥漫体，其说即有
弊。（至云在自然中之量不增不减一义，自我观之，在现象的本体方面说，为过分者，无理由可以如
此说也。）或云康德既以时问为论证本体之根据，而本体复充满空间。因为空间可分为许多部分，故
本体亦为多。每一部分空间有一本体与之应。故本体亦可是多也，因而亦可说明个体之本体。曰不可
能。盖空间亦与时间同，亦为独一而同质。空间之部分并不能表示万物之个体。康德只能说一个弥漫
而为一的物质体。空间自身可分而不可分。即使可分，亦不因而有多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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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编辑推荐

《牟宗三文集:认识心之批判(套装共2册)》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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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精彩书评

1、在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中，牟宗三（1909―1995）以其高狂俊逸的个性、精深研几的探索与“
古今无两”的著述闻名于世。其狂傲的个性、精深的钻研固然已经为世人所知，而其著述所涉论域之
广、探讨之深，在当代国学界也确实罕有其匹。他不仅融贯中国的儒佛道三教，而且站在中、西、印
以及儒、道、佛、基督四大文化流向及其交汇的关节点上，评点诸家利弊，指陈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与未来方向。仅就其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他不仅独自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而且《现象与物自
身》、《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以及《圆善论》、《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等等，也都是围绕中西文
化融合这一重大而又深远的理论问题展开的。由台湾联经公司出版的《牟宗三先生全集》竟达三十三
卷之多，且还不包括因版权问题而未能收入的《生命的学问》一书。那么，在这浩繁的卷帙中，有哪
一本书能使我们比较简捷地走近牟宗三呢？笔者以为当首推《认识心之批判》。因为这本书清晰地表
明了他“从那条路上来”。如果将牟宗三的理论建构比作一条怒涛汹涌的大江，那么《认识心之批判
》则是其源头雪峰下的汩汩清泉，是其真正的滥觞之地。　　牟宗三当年求学北大时，其感兴趣的主
要是逻辑、数理分析以及宇宙论玄思这一套，所以他所过从的老师主要是张申府、金岳霖等，研习的
也主要是西方的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并由此上溯康德等人的哲学，而他当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
也仅限于《周易》之宇宙论玄思。遇到熊十力之后，被熊对学界的“狮子吼”所惊醒，并一下子被“
提到了宋明儒的层次”，这才引发了对中国哲学的真正兴趣，但即使如此，逻辑分析与知性建构也仍
然是他的基本家底。在从北大毕业到1944年这十多年里，牟宗三居无定所，流落大西南，有时甚至到
了衣食无着的地步，也就在这一段时光，他与熊十力有了更亲密的过从，也日受熊氏思想的熏陶与中
国文化的浸润。当熊氏因《新唯识论》与金陵内学院发生纠纷时，牟氏曾私下告诉熊十力说他对唯识
宗的了解“不大对”；而当熊氏坚持其《新唯识论》作为“境论”（宇宙论）一定要开出“量论”（
知识论）时，牟宗三也给熊氏写信说：“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第27卷433页）。
牟宗三当时之所以敢如此直言，也正是以其对西方的逻辑分析与知性建构的精研为基础的。所以
，1949年，当其师徒分处大陆与台湾两地，熊十力开始淡出思想界时，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就
已经“完稿”了。　　从总体思路来看，《认识心之批判》实际上与《新唯识论》走了一条互逆的路
线。《新唯识论》是从“心物同源”之本体出发，以架构宇宙论、安置人生论并以期开出知识范畴论
；《认识心之批判》则从作为认知现象的所谓“心觉”出发，步步审思，步步追问其何以成立之先验
依据，从而确立人之所以能够认知的知性主体。所以，这其实正是对熊十力所抱憾的“量论未作”之
正面回答，也是对熊氏思想的正面推进。在该书《序言》中，牟宗三写道：“主体有二：一曰知性主
体，一曰道德主体。兹所言之‘认知心’，即知性主体也。逻辑、数学俱回归知性主体而得其先验性
与夫超越之安立，而知性主体亦正因逻辑、数学之回归而得成为‘客观的心’、‘逻辑的我’。”（
第18卷《序言》）在这里，虽然牟宗三与其师一样是要解决中国文化中科学认知思想的匮乏问题，但
逆向追溯的思路则与西方哲学家康德的思路完全一致，所以他在《序言》中写道：“此所以名曰‘认
识心之批判’，亦即等于重写一部《纯理批判》也”（同上）。而其更高的指向，则是因为知性主体
之不足以安立人生，所以更由此认知主体以归向道德主体，这正是其在《重印志言》中所说的：“对
于认知心有充分认识矣，自能进而正视道德心”（同上）。“认识心，智也；道德主体即道德的天心
，仁也。学问之事，仁与智尽之矣。中土圣学为明‘德’之学，兹书之作即所以遥契而御接之者也”
（同上，《序言》）。因此，劳思光先生关于该书之“穷智见德”的说法，自然可以说是对该书的定
评。　　该书“完稿”后，曾长时间地“藏之筐箧”，直到1956年才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印行，但数十
年间始终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是因为苦心孤诣的探索必然远离士庶大众而处于“灯火阑珊处”；
另一方面，该书严密的逻辑分析与穷根究底的先验追溯，也难以吸引大众的眼球。但是，当牟宗三已
经成为典型的国学“个案”时，此书便不能不受到高度的关注，因为它不仅昭示着牟宗三“从那条路
上来”，而且也蕴涵着其何以能够成为国学之参天大树的真正秘密。
2、牟先生于《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中，希望作到两步论证，即：　　一、在成知识的认识心内，建
立因果关系之直觉的确定性；二将在道体的天心上，建立理性的必然性。欲作到第一步，则必破刹那
感觉破，及至不至破与三时破，即必破除对于感觉及感觉对象之量化。欲作到第二步，则必极成道体
的心，而不能任一超然的冷观无归宿，亦不能只止于超理智的认识心之觉照。(上册，页三一)　　其
中第一项即针对休谟之主张所提出的反对观点，但是牟先生也认为，因果不能由观论而证实，因为观
论(即观解)是一种以理论来证实的方式，而所观论之事件——即生理机体所显露之事件——其自身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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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不能向吾人宣告说：此处有因果。于此，则只有自身为其机动的物理事，以及从生物里的实践生活来
证实因果。所以他的观点是，其机动的物理事自能遮止外延的量化结果；进一步，生物理的实践生活
则将实现其为机动的物理事。也就是说：“吾于此生物理生活之历程中所引起与所遭遇之事象皆为吾
实践生活所践履之实事。惟于此生活之践履上，乃能实际地(非理论地)证实因果关系之实有。⋯⋯⋯
如钻木取火，原始人已知之，实践故也。此即以行动而证实因果也。”(上册，页三三至三四)　　牟
先生在此引入“自然因果”与“意志因果”两个因果类型，并以后者来保证前者。　　即就因果而言
之，在认识心范围内，自然因果即以生物理之实践生活而明其为定，非论证。然若为其建立理性之根
据，则即通于意志因果，而意志因果仍为作之事，非论之事。⋯⋯(上册，页三六)
3、新唯识论之量论实即此书，熊子可无憾。牟子借康德体系，融贯中西，造就此书，真不朽矣。从
中略可识牟子学问渊源：康德为主干，构建体系，以先验综合统摄二门；罗素、怀特海、维特根斯坦
为一系，建立理性；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为一系，建立经验；新唯识论为底子，在康德系统下
安放形上本体；以佛法论本体体性，以理学论本体德性，构造出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为历来中土学
问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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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心之批判（上下）》

章节试读

1、《认识心之批判（上下）》的笔记-第5页

        牟宗三先生（1909—1995），被认为是当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师承于熊十力先生，熊先生
称之为北大哲学系“唯一可造之人”。牟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并肩而立，号称熊氏的三大
弟子。
牟宗三先生终生勤勉治学，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和更新，为正在消逝的中国文化传承血脉之存
亡续绝而奔走呼号。清季民初以来的人文复兴课题，使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处于困扰和焦虑状态，主流
对于目迷五色的现代物质文明的追慕，催促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图腾崇拜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化
被看做过时和不时髦的而被“打扫”，新儒家所发出的不同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延至当下，或者稍早
些，中国突然发觉自己面对的是传统的破碎败坏和“洋泾浜”式的现代化，人文复兴走向了误区，诉
诸和回归传统再次成为一个轮回的主话题。于是，中国知识界“发现”了新儒家，也“发现”新儒家
思考的价值。国内出版界也开始陆续出版牟宗三的作品，并一度形成了“牟宗三热”。

2、《认识心之批判（上下）》的笔记-第11页

        第一节 生理自我中心之特体
　　一、知识必起于经验，一切知识中的经验之基本对象是生理
　　自我中心中之特体事。
　　每一自我中心中之特体事，是生理感之所引起。感之关系，对特体事言，为一形下的呈现原则。
形下的，言其非形上的实现原则。生理器官是一件事。生理自我即是一聚生理事。此一聚生理事，名
曰主体事。假名自我，实无所谓我也。此一聚生理事与外物（虚说）接触，即呈现或引起一件特体事
，每一件特体事是一生起或缘起，是一现实之呈现。此现实之呈现即为一切经验知识之基本对象。
　　二、每一现实之呈现与生理事（或主体事）发生内在关系。
　　主体事接触外物所引起之特体事必受主体事之制约，必在主体事之如此制约中而现为如是之生起
，是以必与主体事为内在关系。然虽为内在关系，而在此关系中所现之生起事，如其为一事，即为一
呈现在彼处之生起事。既呈现在彼处，即有其为一事之独自性，故曰特体事。譬如听一声，纵与主体
事为内在关系，然总是彼处之一声。是即呈现事之独立性或各自性。
　　三、每一现实之呈现与主体事外之物理事亦发生内在关系。
　　生理事从自我方面说，故曰主体事。外物（虚说），譬如桌子（实说），以对我而言，曰物理事
。桌子为一聚物理事，亦犹自我为一聚生理事。实无所谓桌子一常物，亦犹无所谓自我也。（此自是
自经验知识范围言）此一聚物理事与我这里一聚生理事发生交感关系，因而引起一呈现。此呈现与此
生理事为内在关系，与彼物理事亦为内在关系。凡自事言，事与事之关系皆内在关系。
　　内在关系亦曰动的物理关系。
　　012 认识心之批判·上
　　四、直接呈现为一讨论之焦点，此是自当下而立言。
　　吾人永远须自当下之现实呈现作起点。自经验认识言，将生理自我说为一聚生理事，将彼桌子说
为一聚物理事，乃为对此当下呈现而虚说。实说者，此两聚，总持言之，皆当下也，不过自眼前之当
下言，以往之当下即为虚说。虚说者，即当下之呈现所预设以为说当下之根据。实指在当下，而根据
则只为连及而非实指之所在，故曰虚说。非此聚彼聚之实事为虚无也。然既说为此聚彼聚，即明其皆
是现实之当下。此是一般言之，非特定言之也。
　　五、主体事与物理事以及特定之当下呈现皆是所与。
　　眼前自我为一聚生理事，自有其以往之历史迹，然亦只是迹。盖以往者已变灭矣，实无以往者之
可言。而现实所有之一切，皆在当下呈现。物理事亦然。两聚当下之呈现，互相感触，因而引起一特
殊之呈现。此特殊之呈现即为吾人所说之永远自当下说起之当下，此为特定之当下，目光所注之实指
之当下。此实指之当下之根据即为非实指即只被连及之当下。依实指之当下说直接呈现，依非实指之
当下说条件制约，此即因果实效。条件制约，对直接呈现言，固为虚说者，然直接呈现亦足反而彰著
条件制约，因而虚说者亦为实说矣。当其为实说，则亦为当下呈现矣。直接呈现中之实指的当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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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吾人之起点，然法不孤起，则彼亦因条件制约而彰著。是以自经验知识言，一事起处，即全体与之
俱起也。一现一切现，固皆为当下，固皆为所与。譬如听一声，声音固为实指之当下呈现，然听者吾
耳也，声音者某物之声音也。耳与某物皆属条件制约，因声音而彰著，即与声音同时俱起也。此同时
俱起者即为一全体之呈现，此即吾人经验知识之全幅对象。此与声音同时俱起者，无论牵连至如何广
如何深，然皆属此全体呈现之范围。吾人经验知识永不能跨越此范围。故此全体呈现之范围即为经验
知识之所与。
　　六、凡是此全体呈现中之存在皆是现实的、呈现的，皆在一感之交摄中。
　　既在全体呈现中，自不能不现实。此所谓之现实，从认识范围言，与“被知”为同意语。说其为
现实，等于说其为被知。在全体呈现之范围内，等于说在被知之范围内。在此，吾人吸收柏克莱“存
在即被知”之主断。被知者亦含有可被知义。在此范围内，无有既是一存在而又在理论上不可被知者
。唯被知只是为心所摄，并非为心所造，即此时认识的心只是摄及之，而不能创生地实现之，故认识
的心不是实现原则。存在之被知并不为心所实现。存在之为现实的，只因其在生理感中心之交摄中而
为现实。然生理感中心之交摄亦只是形下的呈现原则，而非形上的实现原则。在形上的实现原则未能
建立以前，认识范围内之存在之所以成其为实现之问题无法得解答。其为实现既不能说明，则只能说
如此如此之呈现。其为呈现也，成一全体呈现之范围，而此范围只为生理感中心之交摄所厘定，并无
一客观而超越之理性的理由以厘定之，即只认识论地事实上如此置定之，而并非本体论地依据一客观
之理由而理性地圆满之。依是，“存在即被知”一主断，此时，只有认识论的证明，而无本体论的证
明。所谓认识论的证明，依以下二义而成：
　　（A）吾人认识之对象不能越过生理感中心之交摄，吾人亦不能越过此中心而认识一对象。即吾
人不能认识那认识范围以外者。依此而言，凡知识对象皆内在于此生理感之中心。吾所知者即是吾生
理感所交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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